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包括疗休养服务路线方案设计及路线方案内全程的交通、住宿、餐饮、景点门票、相关的专职人员服务、保险等全部服务。

	序号
	标项
	单价（元/人）
	单价
	预估人数

	1
	标项一
	临安湍口游3天2晚+省外（福州、平潭岛）5天4晚
	临安2000元/人

福州3000元/人
	125+140=265

	2
	标项二
	临安太湖源游3天2晚+省外线路5天4晚（（江西宜春））
	临安2000元/人

江西3000元/人
	230+64=294

	3
	标项三
	临安大明山游3天2晚+省内线路5天4晚省内（连云港）
	临安2000元/人

江苏3000元/人
	175+162=337

	4
	标项四
	临安天目山3天2晚+省内线路3天2晚（（温州雁荡山））
	临安2000元/人

温州2000元/人
	275+49=324

	5
	标项五
	临安民宿+省内（舟山）游3天2晚
	临安2000元/人

舟山2000元/人
	289+32=321

	疗休养天数省外的为5天4晚，省内的为3天2晚。疗休养出行时间以采购人要求的出发时间为准，原则上出发前准备时间不得多于5个工作日。

省外线路不含大交通费用（省外大交通为飞机），省内线路包含大交通费用。省外线路产生的大交通费用，根据政策结算及具体线路方案另行确认个人承担金额，按实际发生费用支付给成交供应商。
（3）由于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采购人有权调整疗休养路线，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

（4）每条线路根据工会文件均需为出行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5）上表每条线路出行人数为预计人数，出行人数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费用按实际出发人数按实结算。

（6）未明事项根据工会标准执行。
	


二、行程安排
（一）出行时间、出行人数


具体出行时间以实际要求为准，出行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地点，最终每条线路出行人数以实际出行为准。每个标项的具体人员清单以采购人分配人数为准，具体批次和出发时间由采购人视情况而定。若有家属随队参加，出行前成交供应商须与家属签订协议，相关费用另行与家属方结算(价格不得高于招标价)。
（二）行程线路安排

1、省外行程时间为5天（省内行程时间为3天），组织人员活动、参观游览，行程安排符合职工疗休养主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求做到动静结合，贴近需求。（最后一天）发放满意度调查表，返回出发地。行程安排及景区参观路线可根据天气等实际情况征得采购方同意后调整。

    2、线路要求：按采购需求每个标项路线提供最佳线路方案（可以多个），最终方案以采购人确认的为准。其中，省外线路提供的行程线路方案中，需体现省外大交通包含在内的预估总费用。从2026年6月至2027年6月，每月提供一份带报价的行程线路方案。合同履约期内，提供给采购人的线路出行报价，不得高于投标文件中的预估费用。
3、制定协助旅游的服务方案及旅游出行前的说明。

（三）行程基本要求

1.保险：供应商应按国家相关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根据《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活动人员保险标准不低于100万/人的旅游意外伤害险，旅行社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险限额不低于50万；每批次出行前需将保险保单等证明材料交采购人。实际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每批疗休养人员购买保险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给采购人。

2.酒店：住宿综合环境好，不低于《旅游酒店星级划分及评定》四星或网评四钻以上（含）或《浙江省民宿评定管理委员会》银宿级民宿且设施较好的装修的酒店（一般标准2人间，若团队中出现单男单女，个人不补住房差价，由成交供应商安排并承担，因职工个人有单间需求的，按团队价补差价）。要求标注每天住宿酒店的名称、星级和具体地址。如实际接待中，响应文件中的指定酒店无法安排，需要安排同等档次酒店。

3.就餐安排：在正规饭店或农家乐就餐，可采用10人一桌或自助餐的形式。入住酒店必须包含早餐，每人每餐中餐的费用标准不低于80元/人，晚餐的费用标准不低于100元/人，食物要求新鲜、安全，适合口味。要求每餐菜品多样，不雷同。餐厅交通便利，环境较好。 每人每天下午茶的标准不低于20元/人。
4.交通：全程空调旅游车。要求车况好，车位充足，空调效果好，司机服务态度好、技术好，确保行程安全。要求三年内新车，按照人数1：1.2比例配备。每车至少配备1名导游，车上需配备一次性塑料袋和矿泉水。省外大交通的出行时间避免安排晚20:00-次日06:00时间段。省外铁路交通的出行尽量安排速度较快交通工具。
5.景点：每条线路中每天景点安排合理，有无自理费用需注明。

6.门票：行程所含景点门票。
7.导游：当地优秀资质公司，有导游资格的专业导游讲解服务，全程陪同。针对本项目要求供应商拟派出的服务人员须持有导游资格证书。
8.购物：全程不进购物点。

9.无自费的景点或活动，无商业广告及各类产品推销和介绍。

10.针对疗休养活动中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意外情况等（如：投诉、纠纷、安全事故等），供应商须制定周密、可靠的安全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在各种情况下参团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说明。如遇意外突发事件要及时妥善处理，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11.出发前发放《行程安排表》和《注意事项》。
12.参加疗休养人员名单和个人信息不得外泄。

13.1考核方式：每次完成疗休养服务回程时，出行职工对本次出行计划、酒店、就餐等情况进行满意度评分并填写《满意度调查表》（调查表选项填写不全或赋分不在设定范围的无效），采购人根据满意度平均分支付当次疗休养费用。

13.2考核标准：当次满意度平均分高于85分（含），支付当次疗休养费用的100%；当次满意度平均分高于75分（含）低于85分，扣减当次疗休养费用5%；当次满意度平均分低75分，扣减当次疗休养费用10%。

14.行程中的相关安全事宜（住宿、交通、饮食等）全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关经济赔偿与法律义务。

15.成交供应商的方案应获得采购人的认可，采购人保留对成交供应商的某一线路指定其他方案的权利，组团时间按采购人计划实施，具体出团及返回时间根据供应商编制并获得采购人认可的方案为准。

16.本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进行转、分包，一经发现采购人可单方面解除合同，所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17.出行人数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费用按实际出发人数按实结算。

三、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如遇不可抗力等因素，可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延续提供1-2个月的服务，费用标准按原合同规定执行。
四、付款方式

合同履行完成后，根据实际参团人数结算，最终结算价按照实际参加人数*单价，按实结算，返程后付清。
五、合同签订

1、成交供应商须在成交后十天内和采购人签订合同。

2、如成交供应商拒绝承担成交的项目，或提出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致使合同无法签订，采购人将对其失信行为上报至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其依法处理。

六、重要说明

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报价(即：2000元/人)，不做报价竞争，报价金额未按固定报价的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以上价格包含整条线路的吃、住、行及景点门票、导游费（须包括当地导游费）、保险费（旅游全程保险费）、领队费用及其它相关费用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

七、考核及其他要求
1、考核方式：每次完成疗养服务回程时，导游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出行职工对本次出行计划、酒店、就餐等情况进行满意度评分并填写《满意度调查表》（调查表选项填写不全或赋分不在设定范围的无效），满意度调查结果由导游（或成交供应商代表）和职工代表签字留存并当场宣布，采购人根据满意度平均分确认当次疗休养费用。

2、考核标准：当次满意度平均分高于85分（含），支付当次疗休养费用的100%；当次满意度平均分高于75分（含）低于85分，扣减当次疗休养费用5%；当次满意度平均分低75分，扣减当次疗休养费用10%。

《满意度调查表》
感谢您对旅行社的服务情况进行评分反馈。希望您能认真、详实地填写。同时为耽误您的宝贵时间表示歉意。

为您服务的旅行社名称：                         疗休养线路：

请根据您的实际感受对以下各项进行评分：

	评价内容
	满意度评分（0-100分）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分值
	5
	4
	3
	0

	交
通
安
排
	车况及性能
	　
	　
	　
	　

	
	到点准时
	　
	　
	　
	　

	
	司机态度及技术
	　
	　
	　
	　

	
	全程交通衔接及总体满意程度
	　
	　
	　
	　

	住
宿
安
排
	周边环境安全，客房卫生整洁
	　
	　
	　
	　

	
	住宿地点交通便捷
	　
	　
	　
	　

	
	宾馆设施及使用性能
	　
	　
	　
	　

	
	服务水平及态度
	　
	　
	　
	　

	
	住宿安排总体满意程度
	　
	　
	　
	　

	餐
饮
安
排
	就餐环境
	　
	　
	　
	　

	
	菜肴卫生
	　
	　
	　
	　

	
	餐饮安排总体满意程度
	　
	　
	　
	　

	景
点
安
排
	景点地方特色
	　
	　
	　
	　

	
	讲解内容完整
	　
	　
	　
	　

	
	讲解语言美感
	　
	　
	　
	　

	
	景点内时间安排合理
	　
	　
	　
	　

	导
游
服
务
	佩带有效证件上岗，全程服务不迟到早退
	　
	　
	　
	　

	
	无擅自增减旅游项目或擅自终止导游活动
	　
	　
	　
	　

	
	对可预见的情况有警示说明及防范措施
	　
	　
	　
	　

	
	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及专业知识掌握
	　
	　
	　
	　

	您需要补充的意见和建议：





